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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

利用新媒体拓展传统文化传承和创新的路径∗

刘 　 辉　 　 　 张 军 龙

摘　 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然而，现实中传统文化传承

面临传承主体单一、传播平台缺位以及传承边界固化等难题。 为突破发展瓶颈，作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

区的陕西省渭南市在实践中充分发挥新媒体优势，搭建直播平台，重视场景化叙事的文化传播方式，极大地拓展了

受众群体和传播边界。 基于文化治理的逻辑，新媒体传播与传统文化传承互融互嵌有利于发挥传统文化的纽带作

用并实现多元行动者的文化连接，也可以在充分发挥新媒体传播优势的基础上重塑传统文化传承话语体系并拓展

传统文化传承边界，推动传统文化传承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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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综合运用多种媒体资源、统筹各方力量推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已成为推进国家文化治

理体系和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
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要
求“融通多媒体资源”，“统筹宣传、文化、文物等各

方力量”以“大力彰显中华文化魅力”，着力实施“中
华文化新媒体传播工程”，充分发挥“公共文化机构

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作用”。①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深入挖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

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②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要推进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后
文以“传统文化”指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

新，已成为当前学术界与实务界亟须回应的一个重

要课题。
近年来，理论界和实务界围绕“如何传承传统

文化”议题形成了不少颇具启发性的观点。 本文大

致将其归为三类。 一是强调传统文化的“储存—展

示”式传承。 相关研究认为，伴随着快速的城镇化

进程和急剧的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变迁，传统文化的

发展境遇堪忧，其中民间传说、口头传统、传统技艺

等需要依靠传承者“口传心授”才能传承下去的传

统文化因传承力不足甚至面临“人亡艺绝”的“绝”
境，对传统文化进行“储存—展示”式传承则是可行

的选择。 所谓“储存—展示”式传承主要包括两种

方式。 一种是通过实地考察或文献调查，搜集、整理

传统文化相关资料，将传统文化以文字或影像的方

式进行储存和呈现，依托“四馆一站”等公共文化设

施开展图文资料保存并依托互联网等开展数字化保

护工作等。 对此，有研究者指出公办博物馆与民办

博物馆均是传承民俗文化和历史记忆的重要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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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集中储存和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场所，
应通过博物馆展览等实现传统文化的留存与展

示。③另一种是政府以制定传统文化（主要指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人名录体系为依托，通过资助和扶

持代表性传承人以及抢救濒危项目实现传统文化的

留存与展示。 如有研究者指出，保护传承人是保护

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优秀传统文化的关键，要
通过探索多元的记录方式和推进技艺创新来实现传

统文化的储存和发展。④二是强调传统文化的“开
发—产业”化传承。 此类观点认为传统文化不应仅

被视为供观赏的“文化藏品”，仅对传统文化进行静

态储存或展示不足以传承传统文化，还应开发传统

文化的产业价值并进行市场化运作，进而在实现传

统文化经济效益的过程中传承传统文化的文化价

值。 相关研究者认为，传统文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

资源，传承传统文化的关键在于实现传统文化的自

我造血能力，“开发—产业”化传承正是实现传统文

化自我造血功能的重要路径，因此应通过促进传统

文化的市场开发和相关产品研发以实现传统文化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传承和发展。⑤三是强

调传统文化的“传播—宣教”型传承。 持此类观点

的研究者将传统文化视为（地方性）知识和信息（或
符号），认为作为知识或符号的传统文化只有在传

播的过程中才能实现传承。 具体而言，相关研究主

要聚焦传统文化的知识面向或符号面向。 聚焦知识

面向的研究强调教育在传统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作

用。 例如，有研究者指出在新的时代语境中，以“家
庭血缘传承、师徒传承”为主的传统传承模式难以

全面传承传统文化，因此需要将传统文化纳入义务

教育体系，通过设立课程和集中教学的方式实现传

统文化的传承。⑥也有相关研究者认为，应将传统文

化与高校校园活动相结合，打造具有传统文化特色

的校园文化。 作为专门研究与传播文化的机构，高
校应发挥其理论研究和教育功能，推进传统文化传

承，引领传统文化的发展，促进传统文化与校园文化

相互融合。⑦聚焦符号面向的研究者认为，应通过多

样的媒介宣传方式（电视节目、出版物、影视作品

等）让公众全面深入地理解传统文化，在“传播—宣

教”中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储存—展示”式传承主

要关注的是传统文化的样态，实现的是对传统文化

的“静态”传承，存在“专业化”强而社会参与度低的

问题；“开发—产业”化传承主要关注传统文化的经

济效益，对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多元价值等多有忽略，
难免出现传承“异化”问题；“传播—宣教”型传承重

点关注传统文化的知识或信息面向，但其自上而下

的传播方式难以最大限度地调动传播主体与受众的

参与积极性。 为回应上述问题，本文以陕西省渭南

市的公共文化服务实践为基础，探讨新媒体传播与

传统文化传承互嵌的效果，进而提出传统文化传承

和创新的实现路径。

二、碎片化治理：传统文化传承创新面临的难题

１．传统文化传承主体单一

除传统文化传承者外，政府、企业、研究机构、社
会组织、社区及公民等都在传统文化传承创新过程

中扮演重要角色。 但由于以“家庭血缘传承、师徒

传承”为主的传统传承模式仍是当前主要的传承方

式，其传承范围有限、受众有限，所以传承主体单一

仍然是制约传统文化传承和创新的重要因素。 另

外，政府包办传统文化传承也是导致传统文化传承

社会参与度相对较低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⑧

具体而言，在“储存—展示”式传承实践中，有
关传统文化资源的调查、收集、整理、保存和展示等

工作多由地方各级博物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机构

组织开展，各级传统传承人名录则多由各级政府文

化部门（一般委托各级“非遗”中心等单位）依据领

域内专业标准进行评选和编纂，并于特定公共文化

空间中宣传展示。 在这样的条件下，“专业化”既是

传统文化“储存—展示”式传承的条件，也同时成为

“阻碍”其他行动者参与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门
槛”。 在“开发—产业”化传承模式中，传统文化作

为文化资源被开发者、经营者（有时也包括传统文

化传承人）进行“量产—利润化”设计和制作，在这

一过程中传统文化的受众群体成为传统文化“开
发—产业”化的利润获取对象，传统文化存在被市

场异化的风险。 在“传播—宣教”型传承模式中，传
统文化被具化为传统文化“读本”或各种影视“节
目”，社会大众往往只能被动接受作为知识或符号

的传统文化。 在实际运行中，政府或企业等强势组

织往往成为唯一主体主导传承过程，而传承人往往

被边缘化为政府工作或市场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其他可能的相关行动者多因行政机制或市场机制所

构筑的各种专业、利润或体制门槛而难以参与，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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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承主体单一问题突出。 因此，在传统文化传

承过程中，如何既发挥政府作为政策制定者和平台

搭建者的作用，又避免政府或企业等组织成为“单
一”保护主体，提高社会参与度，是实现传统文化传

承和创新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２．传统文化传播平台缺位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３０ 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ＣＮＮＩＣ）发布的第 ４４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

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中国手机网民规

模达 ８．４７ 亿，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 ９９．１％。⑨目

前，新媒体已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媒介，是社会成员

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与载体，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

重要作用也日益凸显。 若能充分发挥新媒体在传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媒介优势，就能在最大范

围内吸引民众关注传统文化。 然而，数字鸿沟和网

络媒体环境显著的商业性是当前制约传统文化在新

媒体领域广泛传播的两个主要因素。 就数字鸿沟的

问题而言，传统文化传承者的个人活动范围大多囿

于农村或偏远地区，普遍缺乏利用新媒体等现代传

播媒介传播信息和知识的技术与能力，难以有效利

用新媒体的媒介优势来彰显和传播传统文化。 而

且，随着资本在互联网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显著，数
据、流量、点击率等要素成为平台进行内容取舍的主

要指标，网络媒体环境对信息资源商业性和市场价

值的强化使“眼球经济” “注意力经济”在新媒体传

播领域大行其道，而传统文化的传播空间常常因此

受到挤压，处于边缘化位置。
新媒体平台虽然包容性较强、进入门槛较低，但

绝大多数新媒体平台以营利为目的，以实现资本增

殖为导向，只看重人气和流量。 在这一环境背景下，
娱乐性内容逐渐成为新媒体领域的传播“主流”，传
统文化内容越来越处于“非主流”的尴尬境地。 因

此，搭建以传播知识为导向的公益性新媒体平台，使
传统文化由“失联”到“在线”、由“无声”到“有声”、
由“失声”到“发声”，是当务之急。

３．传统文化传承边界固化

中国社会快速的现代化进程对传统文化传承产

生两方面的深刻影响：一方面是对支撑传统文化发

展的传统社会结构的动摇；另一方面是对维系传统

文化存在与发展的传统价值体系的冲击。 在过去相

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面对全球化的发展浪潮，中华文

化往往处于被动和受冲击的态势，在以西方发达国

家为主导的国际话语体系的强烈攻势下，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自信力不足，传统文化传播存在自我边缘

化和自我矮化的倾向。⑩同时，中国急剧的现代化进

程极大改变了传统文化的生存环境和土壤，传统风

俗、仪式乃至生产生活方式等文化“遗存”赖以存在

的环境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与冲击下发生各种变化。
随着文化生存空间的不断变迁，传统文化逐渐以展

品的形式进入博物馆并与原有的存在环境相脱离，
而且传统技艺的学习周期一般较长、短期经济效益

不高，很多年轻人缺乏研习动力，导致传统文化的传

承问题日益突出。
伴随着中国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城乡之间

的“收入差”使得中国农村的人力资源持续不断地

被吸入城市。 传统文化（例如传统技艺、传统民俗

文化）潜在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逐渐在城市对乡

村的“虹吸效应”中流入城市。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
力和物力成为保证传统文化传承的先决条件，因此，
将传统文化的符号价值转化为文化商品被相当一部

分人视为传统文化现代化存在的必然选择。 随着资

本的介入及其逐利本性的驱动，量化生产的、有一定

传统文化印记的文化商品逐渐成为一部分人对传统

文化的印象。 以传统技艺为例，面对市场经济的利

益导向，不少传统手工业者为谋求利益最大化，常以

“走量”的方式和“快销”发展模式寻求利润，导致许

多传统手工艺品日渐简单化、去价值化和无意义化，
甚至形成劣币挤压良币存在空间的传统文化传播局

面。 传统文化的价值意蕴与存在生态在不断加快的

全球化与现代化进程中日趋消解，造成传统文化传

承边界难以拓展的困境。 在现代化过程中重新发现

和定位传统文化，进而实现传统文化内在价值与现

代价值的有机融合，拓展传承边界，已成为传统文化

传承创新需要面对的又一重要课题。

三、渭南模式：新媒体传播与传统文化传承互嵌

１．直播平台联动

实现传统文化传承不能只依靠某一方的力量，
其需要多元主体的共同努力和合作。 以政府为单一

推动主体的传统文化传承模式，存在人均资金量不

足、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相对低下、传播方式“老套”
以及传播效果不佳等问题。 对此，构建多元主体协

同机制，激活各类主体参与活力，成为实现传统文化

传承创新的主要着力点。 为扭转传统文化传承中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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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体“唱独角戏”的困局，渭南市文化艺术中心

（暨渭南市非遗保护中心）通过“非遗直播”新媒体

平台连接了中共渭南市委宣传部、渭南市文化和旅

游局、传统文化传承人、电视台、网络平台、文化企业

和高校等多元主体，形成了由党政部门指导支持、
“非遗”保护中心统筹、传统文化传承人讲传、电视

台负责节目编导、网络平台负责发布、文化企业包装

营销、高校智力支持的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多元主

体协同格局。
伴随着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传统文化传承创

新愈发需要兼容现代科技，愈发需要融合各类媒介。
然而，传统文化传承人自身兼容现代科技和融合各

类媒介的能力相对较弱，同时各类媒体（包括网络

平台）在兼容现代科技过程中也面临内容匮乏或信

息资源“单一化”的瓶颈。 为突破上述困境，基于新

媒体传播与传统文化传承互嵌的发展思路，渭南市

文化艺术中心通过“非遗直播”平台连接多元主体，
使多元主体能够基于“非遗直播”这一平台纽带实

现相对常态化的互动，进而解决传统文化传承创新

过程中传承主体单一或边缘化的问题，为更多人了

解、喜爱甚至传承创新传统文化创造条件。 电视台

与其他网络平台通过“非遗直播”嵌入传统文化的

信息内容，促进了公众对传统文化的关注和认可。
而文化行政部门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从文化管理向

文化服务的角色转变和职能转化，强化了自身整合

社会多元主体的能力。
２．新媒体拓展传播边界

当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手段相对单一，主
要以纸质媒介或现场展示等方式完成传播。 政府层

面对传统文化的弘扬多以单向的说教灌输方式为

主，难以实现与公众需求有效对接，影响社会多元主

体参与传统文化传播的积极性，降低了传统文化传

播的效果。因此，有研究者指出，传统文化目前所

面临的各种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传播手段和力

度不到位，而非传统文化自身因素所致。新媒体传

播具有开放性、共时性、形式多样性、内容丰富性以

及成本低廉的特点，能够打破时空局限，为传统文化

的传播提供有效渠道和便利条件。 为此，渭南市改

变以往单靠传统大众媒体作为传统文化传播载体的

模式，使用“非遗直播”的形式对传统文化进行传

播，既使受众能够花费最少时间、较为轻松便捷地了

解传统工艺的整个流程，也实现了传统文化“小成

本、大传播”的新媒体信息传播效果。
传统工业时代，每一个生产环节、生产部门都有

着较为明确的边界，但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

及其对社会各个领域的渗透，数字世界初露端倪，它
以其强大的信息实时共享能力逐渐打破实体世界的

运行规则，并对传统行业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如边

际成本为零、非货币经济兴起、大众营销没落、用户

话语权持续上升、传统行业分类被打碎）。 “互联网

＋”带来的信息冲击倒逼传统行业由以产品为核心

的科层化与部门化发展模式转向以用户为中心的去

中心化与扁平化发展趋势，进而极大影响了企业的

工作流程。渭南电视台为了推进“非遗直播”的发

展，成立了“非遗”专项小组拍摄和制作有关传统技

艺的影像资料。 “非遗”专项小组一次化审批、拍摄

与播出的扁平化组织运作流程，既减少了制作成本

与时间成本，也实现了凝聚相关传统文化爱好者的

组织效果，进一步放大了“非遗直播”的传播效应。
需要指出的是，“非遗类”传统文化多与特定的区域

条件和特色的生产方式有关，较之大众文化或通俗

文化属于相对小众的文化，而“非遗直播”及其直播

过程中的互动能将相关的传统文化爱好者连接起

来，形成一定规模的文化社群，有利于传统文化传播

边界的拓展和影响力的提升。
３．场景化叙事引发受众共鸣

所有的叙事文本都需要一个能够引发意义共鸣

的深层结构。然而，当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叙事

（传播）方式多有不足，导致难以引发受众对其意义

的共鸣。 新媒体的叙事（传播）方式虽有其独特性

和优势，但如果缺乏有意义的内容支撑也难以吸引

受众。 在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建设中，渭
南市将新媒体的“技术”优势与传统文化的“意义”
优势相融合，通过创新文化场景与情节设计等对传

统文化进行场景化叙事，重视唤醒受众的集体记忆

或引发受众的价值共鸣。 例如，渭南市“非遗直播”
在选择直播地点时就颇为注重向具有叙事意向场景

的原生态乡土回归，力求用“见人见物见生活”的传

统文化呈现方式吸引受众。
以说教形式传承传统文化，往往将传统文化视

为剥离于其生产环境的文化符号，加之传承实践脱

离文化场景和特定的文化生态，因此难以实现对传

统文化进行“生活化”的解释和说明。 而场景化的

叙事方式能够拉近传播主体与受众之间的距离，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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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众能够沉浸在特定的文化场景和故事情节中，进
而进入“故事”和“情境”，产生对传统文化的意义认

同。 “非遗直播”通过文化场景的营造和叙事文本

的设计将传统文化符号与现代优秀思想观念相融

合，形成一个综合性的文化符号，既避免了刻板说

教，也有利于引发受众的“共景”“共情”与“共鸣”。

四、启示与建议：传统文化传承创新路径的思考

１．以传统文化为纽带连接多元行动者

传统文化传承不仅需要党和政府以及知识界的

文化自觉，也需要文化建设的重要主体———人民群

众的主动参与，其本质要求是社会多元主体的文化

自觉和文化参与。传统文化作为（地方性）社会关

系网络中重要的文化纽带，能重新建构传统文化传

承各主体之间的关系。 以传统文化为纽带在多元主

体之间形成平等的长效互动关系，是从以传统文化

保护为核心的文化问题导向转向以传统文化为纽带

实现社会价值凝聚的文化治理导向的关键所在。 例

如，在新媒体传播与传统文化传承互嵌的实践中，政
府、“非遗”保护中心、各类媒体、社会力量、传统文

化传承人、公众等多元主体直接参与到传统文化的

保护和传承活动中，政府和“非遗”保护中心从原来

的管理者角色转变为传统文化保护的资源整合者和

多元主体行动促进者的角色，在协调和对接多元主

体的互动过程中以传统文化为纽带发挥了“元治理

者”的作用。
高效率的政府是掌舵者，而不是划桨者。 因此，

政府职能优化改革的主要方向就是“越来越经常地

规定自己扮演催化剂和促进者的角色”，“然后把各

种资源手段结合起来让其他人去解决这些问题”。

在文化治理中，当政府作为协调传统文化传承者、媒
体、社会力量和受众的平台搭建者时，政府的行动由

传统的“命令”模式转向“协商”模式，其与媒体、社
会力量的关系也相应地由传统的“命令—服从”关

系变为“协商—合作”关系，有利于激发相关参与主

体参与传承活动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以传统文

化传承为纽带的文化治理效应的实现。
２．利用新媒体传播重塑传统文化传承话语

社会进步有赖于文化的传播和传承，而新媒体

是现代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 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

的飞速发展不仅带来许多新思维和新产业形态，也
给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带来了新的契机，传统文化

的话语表达方式也须适应新媒体时代的要求而进行

相应的转变。话语作为一种符号系统，只有在表现

和传播观念时才起到符号的作用，未被受众消化、理
解和接受的各种符号则是无意义的。

目前，传播模式从原来的传统媒介传播转变为

新媒体传播，原有的传播话语常常面临难以适应新

媒体文化传播方式的“梗阻”问题。 在这一过程中，
话语的“信码—符码—解码”关联也随着技术和传

播方式的改变而改变，因此对传统文化的词语意义

需要有一个积极解释的过程，即只有通过创造性转

化传统文化的表达方式才能解决传统文化传播的

“梗阻”问题，进而通过话语共享或“信码—符码—
解码”的再关联实现传统文化传承创新。 也就是

说，传统文化传播须因应新媒体时代的公众需求重

塑话语，促成相关行动者在共同场域内实现有效对

话和常态化联系，协同推动传统文化传承和创新。
３．以双向互动拓展传统文化传承边界

信息传播技术的不断革新一方面改变了以往信

息传递的方式，为观众提供了更大的反馈渠道和更

大的用户权利；另一方面也使大众传播由自上而下

的单向传递逐渐发展为更具交互性的多向传递过

程。目前，“我们的经济和文化中心正在加速转移，
从需求曲线的少数大热门转向需求曲线尾部的大量

利基产品和市场”，虽然流行文化大行其道，但仍

有大量传统文化的关切者和热爱者，新媒体平台的

双向互动优势打破了传统文化与传统文化关切者、
热爱者（潜在传承者）之间的隐形壁垒，打破了时间

和空间上的界限，为凝聚传统文化受众和拓展传统

文化的发展空间提供了重要的外部支撑条件。 例

如，传统文化与新媒体互嵌的实践，不但改变了传统

文化以往的传播渠道和沟通模式，还拓展了传统文

化受众的参与渠道，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传播受

众的“主体性”释放。
基于新媒体平台的双向互动既能打破以往信息

单向传播对传播受众“主体性”的限制，也能使传承

者在互动中识别和连接潜在传统文化继承者的意愿

和资源，激发受众参与传统文化传承和创新的行动，
提高传统文化传承效果。 更为重要的是，基于新媒

体技术和平台的传统文化双向互动传播实现了传统

文化和公众之间的“平等化”连接以及传统文化传

承者和传统文化继承者之间的“直接”对话，拓展了

传统文化的存在、传播和发展边界，促进传统文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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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新生态”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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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ｕｌｌ ｐｌａｙ ｔｏ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ｂｕｉｌｄｓ ａ ｌｉｖｅ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ａｔｔａｃｈｅ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
ｃ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 ｏｆ ｓｃｅｎｅ－ｂａｓｅｄ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ｅｘｐａｎｄｓ ｔｈｅ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 ｔｏ ｐｌａｙ ｔｈｅ ｌｉｎｋ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ａｃｔｏｒ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ｃａｎ ｒｅｓｈａｐ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ｅｘｐ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ｇｉｖｉｎｇ ｆｕｌｌ ｐｌａｙ ｔｏ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 ｉｎｔｅｒ－ｂｅｄｄｅｄｎｅｓ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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